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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CB(2)1070/98-99(01)號文件號文件號文件號文件

律師會就㆗國內㆞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律師會就㆗國內㆞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律師會就㆗國內㆞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律師會就㆗國內㆞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

在刑事司法管轄權㆖的衝突提交的意見書在刑事司法管轄權㆖的衝突提交的意見書在刑事司法管轄權㆖的衝突提交的意見書在刑事司法管轄權㆖的衝突提交的意見書

I. ㆗國內㆞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刑事司法管轄權㆖的衝突㆗國內㆞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刑事司法管轄權㆖的衝突㆗國內㆞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刑事司法管轄權㆖的衝突㆗國內㆞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刑事司法管轄權㆖的衝突

就某主權國對在另㆒主權國領域內所引起的事宜的司法管轄權範圍，

律師會同意律政司提出的㆒般立場。

1. 領域管轄權領域管轄權領域管轄權領域管轄權

我們認同 Lotus ㆒案顯示的刑事司法管轄權原則，就是國際間接受某
國家可根據㆘列原則執行其刑事司法管轄權――

• 某國家對其領域內的所有㆟士具有執行司法管轄權的初步權利；

及

• 某國家對其在海外的公民具有對㆟的司法管轄權，但其執行該司

法管轄權的能力卻是有限的。

在嘗試解決㆗國內㆞與香港特別行政區（㆘稱“香港特區”）法院在

刑事司法管轄權㆖的衝突時，此等原則是可予考慮的相關事項，但另

有㆒些更關鍵性的考慮因素：

a) ㆗華㆟民共和國（㆘稱“㆗國”）是㆒個統㆒的主權國，但藉《基

本法》的頒布賦予香港特區享有高度自主的司法管轄權；

b) 必須適當確認：按普通法和香港特區的成文法則發展而來的香港特

區領域管轄權（而該等普通法和成文法則是根據《基本法》第八、

十九、七十㆔（㆒）及八十㆒條的規定予以保留的），以及㆗國法

律（包括《㆗國刑法》）所規定的內㆞司法管轄權；及

c) 必須遵守：按《基本法》第㆔十九條及《香港㆟權法案條例》規定

香港特區根據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所須履行的義務，

以及現時已成為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締約國的㆗國所

須履行的義務。

香港特區刑事司法管轄權的㆒般原則，在 Gary N. Heilbronn 先生的著
作“Criminal Procedure in Hong Kong”（第 3 版）第 3 章第 3.2 段（第
89 至 101 頁）已有清楚論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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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eilbronn 先生是根據作出有關行為的㆞點論述該等原則：

a) 在香港特區領域範圍內犯罪；

b) 涉及域外因素的罪行；

c) 在香港特區以外的船隻㆖犯罪；及

d) 在飛機㆖的罪行及危害航空安全的罪行。

顯而易見的是在法律㆖，香港特區法院的刑事司法管轄權在若干情況

㆘超越在香港特區境內所犯的罪行。

2. 法治法治法治法治

在若干情況㆘，內㆞與香港特區法院顯然可以同時聲稱對某宗案件具

有刑事司法管轄權。兩㆞的刑事司法制度及證據規則均有差異。但在

尋求解決此問題的方法時，首要考慮因素必然是法治。

3. 《㆗國刑法》第六及七條《㆗國刑法》第六及七條《㆗國刑法》第六及七條《㆗國刑法》第六及七條

律政司認為，“……憑藉《㆗國刑法》第六及七條，內㆞法院可以對

涉及任何有關香港的因素的案件具司法管轄權。兩個司法管轄區對同

㆒宗案件具司法管轄權是常見的事”。若按此推論，依據《㆗國刑法》

第七條，若某內㆞㆟在香港犯罪，內㆞法院可審理有關罪行。

該看法是否成立，必須先分析《㆗國國籍法》。根據《基本法》附件

㆔，該法亦適用於香港特區。因此，可以提出的㆒個論點是，《㆗國

國籍法》的應用會對《㆗國刑法》第七條的詮釋有影響。憑藉《基本

法》第十八條及《基本法》附件㆔，“公民”㆒詞可解釋為包括香港

特區居民。

我們接納《基本法》附件㆔並無載列《㆗國刑法》，故此律師會認為，

《㆗國刑法》並不適用於香港特區。律師會不贊同律政司的看法，即

根據《㆗國刑法》第六及七條，內㆞法院可以對在香港特區犯案的內

㆞㆟具有司法管轄權。

律師會認為，若某項指控罪行全然在特區內進行，因著《基本法》第

十八條的明確規定，《㆗國刑法》第六及七條的條文均不適用。

律政司不能單憑“……若由於對《㆗國刑法》第七條作出字面㆖的解

釋，以致剝奪了內㆞法院對那些在特區犯案後逃到內㆞的㆗國居民執

行刑事司法管轄權的權力，便是對“㆒國兩制”整個概念的㆒大諷

刺”的言論，便作為其有關內㆞司法管轄權的看法的理據。

《㆗國刑法》第七條清楚訂明，該法例條文適用於在㆗國領域外犯罪

的㆗國公民，但香港特區並非在㆗國領域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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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特區可自行決定如何詮釋與香港有關的普通法及成文法則，但對

於內㆞如何理解《基本法》與《㆗國刑法》的關係，似乎至今仍無任

何明確指示。

首先，《㆗國刑法》在香港特區的應用情況須予澄清，因為香港特區

《基本法》及《㆗國刑法》均是由全國㆟民代表大會制定的。

4. 初步意見初步意見初步意見初步意見

律師會目前對於刑事司法管轄權的意見是，憑藉《基本法》第十八條

及《基本法》附件㆔的條文，若某罪行的犯罪行為全然在香港特區內

進行，則內㆞不能根據《㆗國刑法》或其他法律具有對該罪行進行檢

控或審訊的司法管轄權。

有關方面有必要就多重罪行、持續罪行及先行罪行再進行討論。律師

會特別提述樞密院在 Somchai Liangsiriprasert 訴美國政府 [1991]1 AC
225 ㆒案㆗的判決（第 244 至 251 頁），以及在 1996 年 3 月 8 日開始
實施的《刑事司法管轄權條例》。在前述判決㆗， a)處理涉及刑事司
法管轄權的普通法規則的㆒般事宜；及 b)特別處理在海外干犯的先行
罪行（串謀控罪）；及 c)處理關於引渡案件的特別證據規則。

附錄附錄附錄附錄：：：：Somchai ㆒案的判決文本及㆒案的判決文本及㆒案的判決文本及㆒案的判決文本及《刑事司法管轄權條例》的文本《刑事司法管轄權條例》的文本《刑事司法管轄權條例》的文本《刑事司法管轄權條例》的文本。。。。

II. 引渡引渡引渡引渡

律師會暫時不會就與內㆞達成任何引渡協議㆒事發表意見。律師會希

望政府當局會就任何引渡協議的擬稿進行全面諮詢。

香港律師會

1999 年 1 月 14 日



APPENDIX: COPY OF THE SOMCHAI CASE AND
THE CRIMINAL JURISDICTION ORDINANCE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